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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5.與言論自由有關之課程範圍，
包含人權教育等相關內涵。

1.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發布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》，後又於106年5月10
日發布修正，自108學年度，依照不同教育階段(國民小學、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
年級起)逐年實施。
2.在總綱的「參、課程目標」中含括「涵育公民責任」，包含厚植民主素養、法治觀
念、人權理念等。並在「柒、實施要點」中明訂「課程發展」之課程設計應適切融入人
權教育議題。
3.國家教育研究院已編制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議題融入說明手冊，提供人權教育之學
習主題與實質內涵等相關說明與示例，供各界參考應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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